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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12月13日警署防字第1110205663號函訂定

內政部警政署推動社區警政再出發工

作執行計畫（社區警政2.0.）

內政部警政署推動社區警政再出發工作執行計畫（社區警政 2.0.）

壹、依據：

警察勤務條例。

警察職權行使法。

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

內政部推動社區治安工作實施計畫。

貳、目的：

為彰顯警力有限、民力無窮，提升警民合作效能，透過以問題為導向的警政策略，從服務民

眾出發，建構警民夥伴關係，促使民眾提供社區潛在犯罪現況，並由警政機關提出偵防策略

及查緝手段，共同解決犯罪問題，保護社區民眾安全，以達犯罪偵防及為民服務之目標，特

訂定本計畫。

參、任務：

提升偵防能量。

強化為民服務。

促進警民合作。

肆、實施期間：

本計畫自112年1月1日起實施，每半年定期檢討執行成效。
伍、執行策略：

掌握社區動態、落實查訪工作。

主動關懷社區、深耕警民互信。

激發民眾參與、強化自衛能量。

積極融入社區、營造警民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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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執行重點：

掌握社區動態、落實查訪工作：

針對轄內影響治安行業、易於犯罪處所及曾遭查獲違法（規）等地點建立「治安重點處

所」清冊列管，加強偵蒐查緝。

員警應依地區特性確實清查盤點轄內影響治安之八大行業、易於犯罪處所如社區出

租大樓、改裝套房分租之透天住宅、空屋、工寮、廢棄工廠、鐵皮（貨櫃）屋、易

銷贓場所及財物匯集處所等，以及曾遭查獲違法（規）等地點，發現有犯罪徵候者

提列為「治安重點處所」，加強查訪並建置於「勤區查察處理系統」，隨時更新資

料，密切掌握動態情資，防範不法情事發生。

各分局列管治安重點處所製作電子地圖供各單位參考，並輔導警勤區透過電子地圖做

為平日轄區治理及查訪依據，另轄區工廠、鐵皮屋、廠房等顯有犯罪表徵且探查不

易之地點，應規劃各項偵查作為，落實蒐證（如規劃空拍機蒐證）。

員警執行查察工作，清查發掘有無下列工廠、機房等徵候：

各類製造毒品工廠：門窗緊閉或故意遮蔽、有對外監視錄影設備；散發化學藥劑、

塑膠或不明氣味；屋內有加工或機器運作聲響；垃圾有不明粉末、不明廢棄品、廢

棄容器、手套等。

製（改）造槍械處所：門窗緊閉或故意遮蔽、有對外監視錄影設備；屋內有加工或

機器運作聲響；有金屬屑、廢棄金屬零件等廢棄物或垃圾。

詐欺、網路賭博機房：門窗緊閉或故意遮蔽、有對外監視錄影設備；常由1人採買
大量餐點或生活用品；進出大多為年輕人，有上班型態，但無制服、公司行號及無

登記營業項目等。

私刑拘禁人頭帳戶開戶人處所：門窗緊閉或故意遮蔽、有對外監視錄影設備；用電

量突增或有叫罵、喊叫聲響、常採購大量食物；進出人員常有陌生面孔或人數顯多

出容留人數。

實體大型賭場：門窗緊閉或故意遮蔽、有對外監視錄影設備；設於郊外偏僻處者，

有把風人員；周圍停車方便或有停車混亂情形；常叫外送檳榔、便當、飲料（提神

飲料）。

汽、機車輛解體工廠：鐵皮屋工廠門窗緊閉無法看清內部，注意外部通常有隱藏對

外監視錄影設備；有車輛只進不出狀況；另有貨車進入載貨（該貨車常為密閉車廂

或貨棚，無法看到所載物品）。

嚴密治安顧慮人口之列管、查訪及高再犯對象加強防制作為。

分駐（派出）所警勤區及刑責區員警應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及相關規定進

行查訪，對於高再犯對象實施查訪時，應著重於犯罪習慣、交友狀況、經常活動處

所、轄內幫派組合交往情況等資料之調查，並將查訪情形輸登至「勤區查察處理系

統」，確實動態掌握，防制再犯。

員警針對治安顧慮人口拒絕查訪時，得以側訪或以其他間接方式實施；發現查訪對象

不在戶籍地時，應查明及通知所在處所之警察機關協助查訪，其為行方不明者，應

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協尋。

確實查核警勤區訪查勤務，隨時更新資料掌握狀況。

各分局應確實審查所屬分駐（派出）所有無按規定時數編排警勤區訪查勤務，並落實

勤查作為，非經報准不得任意減排。

各分局應利用勤教或適當時機，指導所屬員警確實將治安重點處所列為訪查或執行聯

合查察經常性訪視目標。

各分局列管轄內治安重點處所，應陳報警察局彙整及管制，並由警察局派員至各分局

實施專案（業務）督導，檢討及督促分局落實推動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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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關懷社區、深耕警民互信：

執行失蹤人口查尋及被害人關懷等服務事項。
警察機關對於失蹤人口報案，應不分本轄或他轄立即受理，不得拒絕或推諉。
警察機關受（處）理婦幼失蹤人口案件稍有疏忽易釀成重大刑案，是類案件應有高度
敏感性，必要時比照重大刑案列管偵辦。

積極訪查發掘弱勢家庭及脆弱家庭給予協助關懷及通報。
員警執行警勤區訪查時，如發現亟需關懷照顧及急難救助之對象(如弱勢家庭、脆弱
家庭、中低收入戶或其他需社會救助者)，應立即通報當地社政機關或民間社福團體
予以協助。

分駐（派出）所運用守望相助隊、義警、民防、志工、民間團體等社區資源，深入社
區關懷轄內弱勢族群，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主動參與社區各項集會、公益或社團活動，建立互相信賴之夥伴關係。
分駐（派出）所正、副所長可透過各式勤務率領勤區同仁主動走入社區（村里長辦公
室、共餐中心、廟宇、教會或原鄉部落等）與民眾聯絡互動，以了解轄區人、事、
地、物之動靜狀況，積極強化治安情資蒐集。

員警應主動參加社區組織辦理之座談會、相關訓練、講習、活動等，並分送犯罪預防
宣導警語、貼紙及卡片等文宣品，提供防盜、防詐騙、反毒等最新訊息，建立夥伴
互信關係。

強化為民服務方式，妥適受理社區民眾對影響治安與其他有關警政建議事項。
各警察局應依據「警察機關辦理身心障礙者申請自願捺印指紋作業規定」推廣失智長
者指紋建檔工作，以提高失蹤尋獲機會。

警察機關因應地方特性，規劃適切可行之為民服務方式或創新精進作為。
激發民眾參與、強化自衛能量：

建立友善通報網絡，因提供情資而查獲案件，依案情頒發獎金，提升民眾通報意願。
各分局針對轄內所列管治安重點處所之保全人員、管委會委員、住戶或其他民力等，
布建友善通報網，平時應強化橫向聯繫，鼓勵民眾主動提供犯罪線索，遇有可疑情
事立即反映。

各分局因友善通報網提供情資而查獲之案件，依「警察機關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
助破案實施要點」規定簽發獎金，經當事人同意採公開或私下表揚，並針對民眾加
強宣導協助破案獎金核發規定，以擴大通報及檢舉成效。

落實犯罪預防宣導，加強社區安全網密度。
警察機關應結合鼓勵社區組織舉辦各類宣導活動，整合轄區平面、電子媒體及廣播電
臺等資源，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跟蹤騷擾、兒童及少年性剝削等婦幼
安全防制犯罪宣導工作，加強民眾對於保護婦幼安全工作的認識。

警察機關應積極結合民間團體力量(如獅子會、扶輪社等)，針對社區關懷、校園安
全、犯罪預防宣導等進行合作，透過志工協力一起守護民眾，建構區域性合作社區
安全網絡。

增加與社區民眾、群組建立(LINE)聯繫管道，並定期分享警政作為及治安訊息，提高民
眾自主防衛意識。
分駐（派出）所長與村（里）長、地方士紳、部落長老、意見領袖及社區大樓主任委
員（總幹事）、民防、義警分隊長等，警勤區與鄰長、村里幹事、社區大樓保全及
轄區民眾等，以通訊軟體（LINE）建立群組，隨時掌握地方情資。

各分局應蒐集相關宣導影片、圖卡及新聞報導，如治安、交通及婦幼安全等面向影片
宣導，並提供分駐（派出）所運用LINE、IG及臉書群組分享村（里）鄰長、社區大
樓委員、公益團體、義警、民防、義刑等社團組織，增進警民互動。

鼓勵社區設置錄影監視系統，預防犯罪發生。
警察機關輔導社區新裝設或於其現有主機再加裝鏡頭或調整鏡頭方向，並將鏡頭攝錄
至前方道路，強化轄區治安要點監控能力，以建構全面性防禦監錄系統網絡，期能
掌握歹徒完整犯案動線，俾利案件之偵辦。

警察機關應規劃策訂輔導民間裝設治安監視錄影系統實施計畫，積極推動社區廣設錄
影監視設備，強化犯罪偵防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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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融入社區、營造警民和諧

加強與村（里）鄰長、地方士紳、社區大樓主任委員、總幹事、保全人員及熱心公益民

眾密切聯繫，強化社區互動，獲取治安情資。

分駐（派出）所長應積極參加社區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原鄉部落舉辦之活動，加

強犯罪預防宣導及提供犯罪預防諮詢，並鼓勵民眾對於鄰居出租戶、空屋、廢棄工

廠、廠房、鐵皮屋等處所，發現可疑立即反映，共同打擊犯罪。

員警應注意新遷入人口及承租戶狀況，提供民眾載明聯繫方式之聯繫卡，建立聯繫互

動管道，積極宣導落實訪客登記，以維護社區整體安全。

員警執行勤區查察勤務時，除應至村（里）長服務處所巡簽外，並針對出入複雜社區

大樓增設警勤區巡邏簽章表，利用勤區訪查巡簽時，與大樓保全加強聯繫，提供社

區諮詢及交換治安情資，並倡導犯罪預防從民眾自身做起之觀念，強化社區自我防

衛能力。

辦理社區治安會議及研習觀摩活動，加強社區婦幼安全保護機制及犯罪預防觀念。

警察機關辦理社區治安會議及研習觀摩活動，邀請村（里）鄰長及地方民代、士紳、

社區管委會委員、總幹事、守望相助隊、學校職員等，針對治安、交通及婦幼安全

保護等議題進行討論，聽取社區民眾建言並適切回應需求及建議。

對於專案掃蕩期間遭查獲不法案件之社區、大樓地點規劃辦理社區治安會議，推展社

區治安理念，達到強化宣導、降低犯罪之目標。

輔導社區組織邀集熱心民眾，成立守望相助隊，以巡邏、守望或其他方式，協助社區安

全維護工作。

各分局鼓勵及輔導社區組織成立守望相助隊，並結合轄內社區機關、學校、公司、

行號組織之現有警衛、保全等安全人力，統合劃設治安區塊，協調機關或企業主認

養，加大社區防衛體系深度及廣度。

分駐（派出）所運用守望相助隊協勤功能，分享轄內最新治安情資及執勤技巧，並協

助交通整理、婦幼保護及發現不法之通報工作，以強化巡守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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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任務分工：

本署：

防治組：

統籌規劃本計畫相關事宜。

負責督導、考核本計畫評核工作。

行政組：妨害風化（俗）行為及電子遊戲場所涉嫌賭博案件取締之規劃、督導。

保安組：推行社區守望相助及輔導民間成立守望相助巡守隊管理及督導。

國際組：涉外治安案件預防及外事治安情資蒐集。

督察室：本案勤業務執行列入駐區督察重點督導。

人事室：本案獎懲事宜。

其他業務單位：各依相關業務職掌協助各警察機關加強本案工作之執行。

刑事警察局：

負責犯罪預防宣導與資料提供及犯罪情資蒐集之督導。

治安顧慮人口及高風險處所查訪工作督導。

本計畫刑案績效評核審查。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將「治安重點處所」列管清冊，於112年1月31日前落實審核彙整報本署備查，清冊資料
得視地區治安狀況隨時更新。

督導所屬分局及分駐（派出）所本計畫執行成果，並落實審核彙整報本署備查。

每月彙整執行成果，依本案評核基準表所列重點執行數據，於隔月10日前報本署覆核。
彙整每半年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果，依本案評核基準表（如附表1）所列重點將執行成果
併佐證資料（電子檔），於評比期程結束後1個月內報本署覆核。

各匯報本署相關資料，請上傳至本署警政知識聯網／知識管理／警政知識庫／社區治安

／社區警政。

捌、評核項目及方式：

評核項目依據本計畫4項執行策略訂定，依工作評核基準表核分，配分及執行方式。
每半年依各單位總成績評核敘獎，核分基準每半年視重點工作滾動修正，受評單位依警勤

區數排序區分4組（甲、乙、丙、丁組），檢視執行成效如下：
甲組（警勤區數1,001個以上）：新北市、高雄市、臺中市、臺北市、桃園市、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等6個單位。

乙組（警勤區數451個至1,000個）：彰化縣、屏東縣、雲林縣、南投縣、苗栗縣、嘉義
縣、新竹縣警察局等7個單位。

丙組（警勤區數201個至450個）：花蓮縣、宜蘭縣、基隆市、新竹市、臺東縣、嘉義市
警察局等6個單位。

丁組（警勤區數200個以下）：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警察局等3個單位。
各評定等級與對應總成績分述如下：

特優：達90分以上者。
優等：80分以上未滿90分者。
甲等：70分以上未滿80分者。
乙等：60分以上未滿70分者。
丙等：50分以上未滿60分者。
丁等：未達50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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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獎懲規定：

本計畫每半年為一期，執行期程結束由本署核算各執行機關評定獎勵等級，依「團體行政

獎懲標準表」（如附表4）辦理。
各受評單位對所屬分局及分駐（派出）所辦理評核，應俟本署評定為績優（劣）單位後，

參照本署核定獎懲對象、額度次一等辦理，績優分局、分駐（派出）所及警勤區不得逾受

評單位三分之一為限。

本署辦理本案相關承辦單位主管、承辦人員獎勵，視實際執行成效每半年於記大功一次以

下核敘，副主管比照主管次一等獎勵。

拾、督導考核：

各受評單位主官（管）應將社區警政工作，列為首要施政目標，並全力配合辦理。

各受評單位主官（管）應重視本計畫督屬落實執行，並循主官、業務、督察系統，加強輔

導分局及分駐（派出）所之執行觀念及方式，爭取團體佳績。

各受評單位對所報成果資料應嚴格審核，本署得隨時調閱相關資料，如有匿報、浮報、虛

報等情事，除當次評核提列丁等外，並提出檢討報告及追究相關責任。

拾壹、附則：

本計畫首重落實執行，隨時依治安情勢滾動調整，如有未盡事宜或補充，得隨時修訂之。

【模擬試題】

(D)▲有關內政部警政署推動社區警政再出發工作執行計畫（社區警政2.0.）之敘述，何者有
誤？

(A)目的：為彰顯警力有限、民力無窮，提升警民合作效能，透過以問題為導向的警政策
略，從服務民眾出發，建構警民夥伴關係，促使民眾提供社區潛在犯罪現況，並由警政機

關提出偵防策略及查緝手段，共同解決犯罪問題，保護社區民眾安全，以達犯罪偵防及為

民服務之目標，特訂定本計畫

(B)任務，包括：提升偵防能量、強化為民服務、促進警民合作
(C)執行策略，包括：掌握社區動態、落實查訪工作；主動關懷社區、深耕警民互信；激發
民眾參與、強化自衛能量；積極融入社區、營造警民和諧

(D)針對轄內影響治安行業、易於犯罪處所及曾遭查獲違法（規）等地點建立「治安重點處
所」清冊列管，加強偵蒐查緝，係「激發民眾參與、強化自衛能量」策略之執行重點。

【作者自行設計】

(D)▲有關內政部警政署推動社區警政再出發工作執行計畫（社區警政2.0.）之敘述，其任務
不包括？

(A)提升偵防能量
(B)強化為民服務
(C)促進警民合作
(D)選舉排黑宣導。【作者自行設計】

(D)▲有關內政部警政署推動社區警政再出發工作執行計畫（社區警政2.0.）之敘述，其執行
策略不包括？

(A)掌握社區動態、落實查訪工作
(B)主動關懷社區、深耕警民互信
(C)激發民眾參與、強化自衛能量
(D)積極融入社區、營造警民和諧
(E)問題導向之勤務策略SARA模式。【作者自行設計】


